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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6/2021_2022__E9_BB_84_

E5_8B_87__E5_8F_8D_c122_48619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历经13年坎坷立法征程之后，2007年8月30日终于

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成功通过，并将在近

一年的准备期后开始实施。作为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性

法律，确立其准确的定位、梳理好与现有相关市场经济法律

的相关规则的关系，将是发挥出反垄断法应有效用和权威的

关键所在。 一、反垄断法的应然定位与实然处境 反垄断法，

作为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标志性“建筑”之一，在西方发达

国家已逾百年历史，拥有市场经济“宪法”的地位。而反垄

断法一个世纪多以来所发挥的维持市场经济公平、开放、自

由竞争的法律作用，与其培育、推动自由、公平和开放的法

律理念的价值一样重要。显然，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及其法制建设过程中，从法律制度、法律理念上借鉴源自

西方市场经济的反垄断法经验，是个必然选择。同时，中国

加快履行WTO项下各项协定义务的背景之下，如何在市场开

放中稳健维护自身利益而又不违反WTO各项规定，显然已不

能沿用过去传统的思路，政府、市场的参与者、广大的国内

消费者都已意识到，反垄断法为代表市场经济法律规则，将

是全球化、法制化公平竞争的基本制度。 但必须认识到的是

，中国过去13年市场竞争立法历程，以1993年出台的反不正

当竞争法和现今崭新出台的反垄断法为代表，都是在中国加

速改革开放，打破计划经济、全新塑造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

。而恰恰是这一背景，决定了我们的反垄断法既承担着迎接



全球化挑战，维护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的重任，又肩负着进一

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市场或竞争调节，并努

力创建、维持与市场竞争相匹配的社会整体理念的历史使命

。因此，复杂的现实背景与艰巨的历史使命，必然使得崭新

的反垄断法还是留下了一些转型期的局限性，如为社会广泛

关注的破除行政垄断问题，由于受制于现状和体制的原因，

反垄断法还是基本承袭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的内容，

即针对行政垄断，规定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等措施。 二、反

垄断法实施效果取决于与相关法律的协调 由于我国竞争立法

采取了分立式体例，既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为代表的

两部大法分别颁行，这决定了反垄断法从一出生起，就必须

面对与现有相关法律中的竞争规则的协调问题。如何解决好

法律之间的衔接、建立统一、高效的竞争规则体系，是反垄

断法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关键。而显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将

并不轻松。 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受制于当时

国内大部分经济还处于国家调控或垄断的状态之下，不可能

真正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打破垄断，因此主要针对的是市场经

济初期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同时，为了兼顾对于初显苗头

的垄断现实，包括行政垄断的打击，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加

入了一些反限制竞争行为的内容。随着反垄断法的出台，在

反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问题上，显然要服从于反垄断法的统

一规定，如针对依法具有垄断地位公用事业可能进行的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低于成本价格销售、附加不合理的交易

条件等等，都应由反垄断法来适用处理。 对于最敏感的市场

价格行为，反垄断法有很完整的规制体系设计，有针对性的



规制最主要的价格协议、操纵价格、低价倾销、掠夺性定价

和价格歧视等限制竞争行为。而比照现行《价格法》第十四

条规定所列举的不正当价格行为，能够发现两部法律之间存

在了明显的交集。在法律所规制所针对的具体行为表现内容

上几乎重合，处罚措施或计算方式却存在差异，执法机构又

可能不相一致的情况下，从避免法出多门而给市场经营者带

来迷惑，同时又遵从新法优于旧法的基本法理，显然有必要

确定以反垄断法作为市场价格竞争行为的惟一准则。 按照《

反垄断法》第七条的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

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

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同时，由于反垄

断法没有明确对于上述具有特殊性的行业，比如电力、电信

、铁路、能源等经营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垄断行为，是否排

除在反垄断法的适用之外，因此，应当认为，反垄断法各项

规则同样适用于这些行业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而必须注意

的是，反垄断法也未对这些行业行为的执法机构、法律责任

有针对性内容规定，必然使得反垄断法在执法查处过程中，

遭遇到行业法律不同规则、行业监管不同机构的协调问题。

如按照现行《电力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用户对

供电企业中断供电有异议的，可以向电力管理部门投诉；受

理投诉的电力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处理。”显然，如发生电力

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情形，应属典型的垄断行

为而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此处行业主管机关和反垄断法

均可能依照不同法律部门而成为有权受理机关，且按照上述

规定，“依法处理”也将使得实体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很

可能造成现实矛盾。推而广之，未来的电信法、能源法等在



确立行业特殊性监管的同时，都有可能造成市场监管标准、

监管机构的权责上的分歧，应当在后续行业立法过程中应引

起足够的重视。 实际上，借助反垄断法“保护竞争秩序而不

保护竞争者”的最核心理念和市场竞争秩序的最基本维护者

地位，确立反垄断法的市场竞争行为统一准则适用的权威性

，应是合理之选，也符合立法初衷。当然，在涉及此类行业

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的认定方面，包括如何更准确适用上

述准则方面，让行业主管机构发挥出专业优势，以便与反垄

断执法机构更好配合，应当是解决之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